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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說明 

(一)事業資料 

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○○○○)(查驗機構名稱)，經與

○○○○公司○○廠(以下簡稱○○○○) (受查驗單位名稱)，○○○○

縣○○○○市○○○○路 ○○○○號，達成雙邊協議，依據經濟部水利

署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指引(2023.01)之要求執行用水回收率相關用水

量之查驗，相關水量數據涵蓋期間自  2022年 01 月 01 日至 2022 年 

12 月 31 日，查驗聲明內容說明如下： 

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名稱)管理階層確保組織用水量資訊系統之發

展、紀錄維護及文件化程序已符合標準要求，負責評估、決定及報

告用水回收率資訊，並提供支持用水回收率查驗主張所需之其他資

訊給○○○○(查驗機構名稱)。 

(二)查證協議資訊 

1.查驗適用範圍 

○○○○(查驗機構名稱)秉持第三方查驗單位之準則，依據2023

年○○月○○日簽訂之雙邊協議、依經濟部水利署用水回收率查

驗作業指引(2023.01)之要求，於2023年03月11日至2023年04月

16日期間執行用水回收率查驗活動，並根據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

位名稱)適用範圍、目標、準則及用水量涵蓋期間自2022年01月

0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之查驗結果，提出用水回收率查驗聲明。 

○○○○(查驗機構名稱)依據與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名稱)之雙

邊協議，確認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名稱)組織邊界及營運範圍內

之人為活動用水量與相關標準要求之符合性，根據經濟部水利署

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指引(2023.01)準則提出上述聲明涵蓋內容

如下： 

 查驗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名稱)之 2022年用水回收率 

 包含廠區： 
 

耗水費用水戶

編號 
地理邊界 

WCC123433 ○○縣○○市○○○路 ○○○號 

 用水量及相關數據來源資訊來源為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名稱)

之用水量盤查資訊 

 水量種類：原始取水量((IW，Intake Water)、總用水量(GW，

Gross Water)、重複利用水量(RW，Return Water)、循環水

量(RCW，Recycling Water)、回用水量(RUW，Reuse Water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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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耗水量(CW，Consumption Water)、排放水量(DW，

Discharge Water)。 

 用水量及用水回收率資訊涵蓋週期：2022 年 01 月 01 日至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 

 盤查報告書版本次：結案版 

 查證聲明書之預期使用者：經濟部水利署 

2.查驗目標 

○○○○(查驗機構名稱)獨立客觀的取得支持用水回收率揭露資

訊的相關佐證，確保報告資訊符合精密度、完整性、一致性及再

現性之準則，其內容包含錯誤或遺漏之項目。 

 
3.查驗準則 

遵守下列相關標準要求執行用水回收率主張之查驗: 

 經濟部水利署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指引(2023.01) 

 

二、查證作業 

(一)查證計畫安排 

 

查證計畫人員資格符合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指引之要求，並登錄於經濟

部水利署核可執行相關查驗業務人員清冊，查證人員名單如下： 

查證人員 

主導查驗員：○○○ 

查驗員：○○○ 

查驗行程規劃表 

查驗階段 文件審查階段 現場實體查驗階段 

日期 
2023年03月11日 2023年04月13日~2023年04月16

日 

實施地點 客戶端進行 客戶端進行 

人天數 1 4 

 

(二)查證風險評估結果 

 

抽樣準則 

遵守下列相關抽樣要求執行用水回收率主張查驗之抽樣作業 

1. 本抽樣原則係用於用水回收率查驗，並以用水回收率計算相關

之用水型態數據資料為原則，即取水量、重複利用水量(循環水

量、回用水量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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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抽樣對象選定原則：以用水單元為基準，先選定抽樣之用水單

元，再進一步對所選定用水單元內之系統或設備進行抽樣，相

關抽樣對象選定方式，參考表抽樣原則說明表之步驟。 

3. 最低抽樣數原則：選定抽樣對象後，對於用水單元內之用水設

備或系統，進行不同用水型態即取水量、重複利用水量之數據

抽樣作業，至少應包含但不限於重複利用水量之資料數據，若

用水單元內無重複利用水量則免；另應依取水量規模一、二、

三、四要求合計最低抽樣數應為 3、5、7、9 筆，且所抽樣數據

之合計用水量應達用水單元總用水量 70%以上。 

 

抽樣原則說明表 

抽樣對象選定原則 

取水量規模
一 

取水量規模
二 

取水量規模
三 

取水量規模四 

1. 以用水單元作為抽樣對象類別依據，而用水量包含取
水量、重複利用水量(即為循環水量及回用水量)。 

2. 用水單元選定：以重複利用水量佔總重複利用水量
(扣除冷卻水塔內循環水量)達 70%以上之用水單元作為
抽樣對象，並對用水單元內之設備或系統進行用水數
據抽樣。 

3. 若屬同一用水單元之設備或系統數量有 2 個以上者，
以其設備或系統佔該用水單元之用水量比例大於 50%
者，作為抽樣對象。 

最低抽樣
數原則 

抽樣原則 

1. 抽樣資料數據類別以取水量、重複利用水量為抽樣範
圍，至少應包含但不限於重複利用水量，若無重複利
用水量則免。 

2. 各用水單元之抽樣數據之合計用水量應達該用水單元
之總用水量 70%以上。 

抽樣數
(筆) 

3 5 7 9 

 

 

 其他本案之特殊抽樣方法說明：無 

 

保密性聲明 

此報告及附件可能包含屬於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名稱)之機密資訊，

未經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名稱)書面同意，其他個人、團體或公司

禁止自行複製或發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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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查證結果確認 

經○○○○(查驗機構名稱)執行本次查證活動及查證作業，○○○○(受

查驗單位名稱)所主張用水回收率符合經濟部水利署「用水回收率查驗作

業指引」相關要求，相關查證結果確認文件如下： 

1. 查驗計畫依據為查驗計畫表，請見附件一 

2. 有關活動數據查驗與抽樣結果相關紀錄，請見附件二 

3. 有關用水回收率相關用水量盤查查驗檢核表，請見附件三 

4. 有關查驗發現事項，請見附件四 

5. 有關技術審查結果，請見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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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查證結果 
 

結論 

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名稱)依據查驗準則要求提出用水回收率主張，揭

露資訊涵蓋期間自2022年01月01日至2022年12月31日，期間之用水回收

率為____%。○○○○(查驗機構名稱)採用風險評估方法為基礎，確保並

控管用水回收率資訊揭露風險； 規劃及執行查驗流程，包含行前評估、

取樣計畫、證據之蒐集，取得查驗聲明需要之資訊、說明及相關佐證，

確保揭露之用水回收率準確性。 

 

○○○○(查驗機構名稱)以客觀公正之立場，評估○○○○(受查驗

單位名稱)用水回收率資訊、監督方法及報告程序，用水量涵蓋期間

自2022年01月01日至2022年12月31日，依據查驗結果保證其適用範圍、

目標及準則之一致性及適切性，並提出一份查驗聲明，無保留意見之

列舉。 

 

○○○○(查驗機構名稱)根據自身角色及責任，在此聲明用水回收率

主張，具正確性及公平公正性地陳述用水回收率、用水量等數據及資

訊，並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指引(2023.01)製備執

行用水回收率量化、監督及用水回收率資訊，本查驗聲明將視為說明

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名稱)用水回收率主張之查驗結果。 

 

利益衝突迴避聲明 

此報告及附件內容完全依照主管機關之標準方法與程序等相關規定，

秉持公正、誠實進行查驗作業。絕無虛偽不實，如有違反，就政府

機構所受損失願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外，並接受主管機關依法令所為

之行政處分及刑事處罰。 

 

所有查證人員瞭解如自身受政府機關委任從事公務，亦屬於刑法上

之公務員，並瞭解刑法上圖利罰、公務員登載不實偽造公文書及貪

污治罪條例之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，亦為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之適

用對象，願受最嚴厲之法律制裁。 

 

本公司與受查驗單位並無財務投資之關係，且符合主管機關對利益

衝突迴避之要求。如有違反前述事實情事，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時，

此報告及附件內容願接受主管機關判定為無效之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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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團隊 

上述聲明係查證團隊依據公正之查驗過程，針對○○○○(受查驗單位

名稱)之 2022年用水回收率所提出之聲明。 

主導查驗員： 簽名 

查驗員： 簽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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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附件 
 

附件一 查驗計畫表 

查驗階段 文件審查階段 現場實體查驗階段 

日期 
2023年03月11日 2023年04月13日~2023年04月16

日 

實施地點 客戶端進行 客戶端進行 

人天數 1 4 

查驗員 

簽名 簽名 

簽名 簽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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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用水活動數據查驗與抽樣紀錄 
 

數據類型 設備名稱 
活動數據 

數據來源 查驗與抽樣方式 抽樣結果與發現 
數值 單位 

製程用水 染色機 500 
立方公尺/

日 
染色機操作紀錄 

抽樣比對製程用水與產品

(不織布)產量內容一致性 

確認不織布產品產量 

確認製程染料使用量 

確認製程廢水產生量 

符合 

雜項用水 洗滌塔用水 5,431 
立方公尺/

日 

空氣污染操作許可

證 

抽樣比對洗滌塔循環水量與

廢氣處理量一致性 

確認固定污染源申報資料 

符合 

冷卻水塔用水 冷卻水塔 35,465 
立方公尺/

日 

冷卻水塔循環水馬

達 

確認冷卻水塔循環水量與入

/出水塔水溫 

確認冷卻水塔水溫紀錄表 

符合 

雜項用水 
純水處理系統

用水 
550 

立方公尺/

日 

純水系統流量計(型

號：WM-001) 

抽樣比對純水處理系統產水

量紀錄表與鍋爐蒸汽產量紀

錄表內容一致性 

確認純水產生量 

確認蒸汽使用量 

修正後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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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特殊情境說明：無 

查驗重複利用水量比例： 
 
 

年度 
總重複利用水量 

(立方公尺) 

實際查驗之重複利用水

量 

(立方公尺) 

抽樣查驗重複利用水量百

分比 

(%) 

2022    

備註：總重複利用水量不含冷卻水塔內循環水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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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用水回收率盤查查驗檢核表 
 

查驗機構 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查驗人

員 

○○○；○○○ 

受查驗單

位 

○○○○(股)公司○○廠 查驗日

期 
2022/03/13~2022/04

/16 

 
 

條文 內容 符合 不符合 
不適

用 

說明 

(若有文件請註明) 

WRA 

初級數據比例應逐年提升，於主要

重複利用水量之用水單元處加裝流

量計 例如電子式量水設備)，且重

複利用水量之初級數據比例應至少

達「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指引」表 

1 所列各年度之初級數據要求比例

(例如：116年度數據要求為70%)。 

V 

   

WRA 

計算用水回收率之水量數據來源及

計算方式，且應保留有關數據來源

的文件化資訊(包含但不限於紙本文

件) 

V 

   

WRA 
應保留有關數據品質的文件化資訊

(包含但不限於紙本文件) 
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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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報之查驗人員簽名 

 

 

 

主導查驗員簽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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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查驗發現事項 
 

發現事項一覽表 

客戶編號: 

客戶名稱: ○○○○(股)公司○○廠 

本次查驗年度或區間: 2022/01/01 ~ 2022/12/31 

本次查驗引用標準: 經濟部水利署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指引(2023.01)

 

※ 前次查驗追蹤事項 

前次查驗開立之未來矯正要求 

無Q 

※ 本次查驗發現事項 

本次查驗之發現事項

結果 
新資訊要求 矯正行動 未來矯正要求 觀察事項 

項數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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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矯正行動與新資訊要求  

序號 類別 對應位置 發現事項說明 客戶回覆 主導查驗員確認 結案狀況 

1. 新資訊

要求 

用水回收率

盤查報告書 

[日期] 2022/03/11 

[查驗員] ○○○ 

[說明] 報告書表四中註記之製

程用水活動數據來源與實際量

化方式不一致，請澄清此一差

異。 

[日期]2022/03/015 

[說明] 製程用水活動數據

來源與實際量化方式一致，

並已檢附計算來源說明。 

[日期]2022/04/13 

[說明] 確認已修

正 

[日

期]2022/04/13 

[是否結案] 是 

2. 矯正行

動 

用水回收率

盤查報告書 

[日期] 2022/03/11 

[查驗員] ○○○ 

[說明] 鍋爐設備8月及9月活動

數據有誤，導致鍋爐用水數據

出現差異(不符合) 

[日期]2022/03/015 

[說明] 鍋爐設備8月及9月

活動數據已修正。 

[日期]2022/04/13 

[說明] 確認已修

正 

[日

期]2022/04/13 

[是否結案]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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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未來矯正要求 

無 

※ 觀察事項  

序號 觀察事項說明 

 

1. 

[日期] 2022/3/16 

[查驗員] ○○○ 

[說明]鍋爐補水量的月報表與日報表活動數據有所差異，建議使用流量計的讀值數據統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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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客觀證據收集 

序號 客觀證據內容說明 數量 查驗員 其他註記 

1. 台水水費單 (1~12 月) 1 ○○○ 外購水源 

2. 洗滌塔操作日報表 2 ○○○ 煙煤 

3. 
2022年天然氣鍋爐年用量、天然氣鍋爐用量紀錄

表、廢水排放量紀錄表、純水系統操作紀錄表、蒸

氣鍋爐紀錄表、水處理設備藥劑用量紀錄表 

6 
○○○ 

天然氣 

4. 校正紀錄 3 ○○○  

5. 內部稽核紀錄 1 ○○○  



 

第17頁，共18頁 

附件五 技術審查結果 

簽結確認 

主導查驗員 簽 名 

姓 名  ○○○ 

簽 名 

評 語  符合要求 

是否推薦發證  是  否  

報告日期 2023/04/20 

技術審查者 簽 名 

姓 名  ○○○ 

簽 名 
評 語  通過審查 

是否推薦發證  是  否  

報告日期  2023/04/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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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 查證人員內部上課證明 

 

查證人員內部課程證明清冊 

序號 

水利署 

受訓證明編

號 

人員姓名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備註 

1.  ○○○   8  

2.  ○○○   8  

3. 
    8  

4.     8  

5.     8  

 

○○○ 內部上課證明文件(含主管簽名及公司大章) 

茲證明本公司○○○已於112年度○○月○○日完成內部教育訓練，符合

經濟部水利署「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指引」之相關要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： 

 

主管簽名： 
 

 

中華民國  一一二   年  ○○    月  ○○   日 

 


